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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
號

承辦人：劉育秀

電話：05-3620123轉8943

傳真：05-3620521

電子信箱：ushu77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立大埔國民中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幼字第1090083657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縣國中小暨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積分審

查作業乙案，審查時間調整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109年3月12日府教幼字第1090053066號函諒達。

二、旨揭作業訂於109年5月6日（星期三）假本縣創新學院餐廳

辦理，審查時間如下：

(一)國小暨幼兒園：上午9時至12時及下午1時至3時。

(二)國中：調整為上午9時至12時及下午1時至3時。

三、另依109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

巿服務作業要點規定略以，申請檢附之證件應附正本及影

印本各1份，正本驗後發還，影印本由各縣(市)存查。爰本

案請有意參與積分審查作業之教師，務必檢附相關證件

「正本及影本」（請依申請表順序依序排列）各1份，資料

未備齊者，不予審查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
副本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